
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法律诉讼保全担保服务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因工作需要，现公开采购湛江中心人民医院（首期）迁建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法律诉讼保全担保服务。
二、服务期限
自委托之日起至出具符合要求的有效担保文件之日止。
三、资格要求
1.信用资质良好，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失信被执行人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投标人；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；“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”网站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黑名单）的投标人。
2.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持有有效营业执照、相应业务经营许可资质；
3. 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。
4. 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团队，且具备3年以上诉讼保全相关服务经验；
5. 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6. 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得转包或分包服务。
四、核心服务要求
1.  担保文件质量：出具的保全担保文件需符合法院受理要求，确保医院诉讼保全申请能顺利被采取措施，无无效担保情况发生；
2. 服务流程：提供全流程服务，指定专属对接人，按医院要求的时限出具担保文件；
3. 合规要求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服务过程中保守医院商业秘密及案件信息。
4. 提供服务承诺函（承诺响应时效、担保文件质量等）。供应商担保责任的终结，以案件财产保全措施被法院依法解除为准。
五、商务要求
 1. 报价方式：需包含所有服务环节费用，采用固定费率或单笔案件报价模式；
2. 付款方式：服务完成后结算；
3. 违约责任：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担担保文件无效、响应超时或信息泄露的，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
六、服务要求
1.按照积极、专业、诚信、全面、全程的原则提供服务。
2.团队成员需要更换时，需指派有相同资质和经验的人员，并获得医院同意；医院认为所指派人员不能胜任工作要求，医院有权要求限期更换。如供应商不予调换，医院可解除服务合同。
3.提供明确的团队工作流程、风险管控措施，承诺质量控制机制等。


